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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

文 件

沪城管执〔2020〕17 号

关于加强本市住宅物业管理与城管执法
联动工作的通知

各区城管执法局、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，各街镇城管执法中

队、房屋管理事务机构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
为进一步加强住宅物业管理和执法工作，改善住宅小区

环境质量，提升市民群众满意度，根据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

理规定》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》《上海市城市管理

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关于加强本市

住宅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服务企业履行装修管理工作职责的

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市城管执法局、市房屋管理局现就加强

本市住宅物业管理与城管执法联动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管理与执法联动事项范围

依据物业管理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需对擅自

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，破坏房屋外貌，损坏房屋承重结构，

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，擅自改建、占用物业共用部分，损

坏或者擅自占用、移装共用设施设备，物业服务企业对业主、

使用人的违法违规行为未予劝阻、制止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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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等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事

项。

二、管理与执法联动工作流程

物业服务企业发现业主、使用人在装修过程中存在擅自

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，破坏房屋外貌，损坏房屋承重结构，

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（厨卫原始设计位置）等违法违规行

为的，按照流程图规范处置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根据违法违规行为具体情况，按照“一事一表”的要求

填妥统一格式的报告单：1、《违法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行为

报告单》；2、《损坏房屋承重结构行为报告单》；3、《破坏房

屋外貌行为报告单》；4、《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（厨卫原

始设计位置）行为报告单》；5、《其他违规行为报告单》等

违法违规行为报告单（详见附件 2-6）。《装饰装修管理协议》、

《装饰装修登记表》、《装饰装修巡查签到表》和《违规行为

整改通知书》（详见《关于加强本市住宅物业管理区域物业

服务企业履行装修管理工作职责的通知》相关附件）以及现

场照片 2 张以上（样张格式详见附件 7）。

如物业服务企业存有与所报违法违规行为相关的物业

管理区域竣工总平面图、单体建筑、结构、设备竣工图及配

套设备设施、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等竣工验收资料的，也应

一并报送。

物业服务企业将违法违规行为报告单及以上材料通过

上海物业 APP（企业端）或上海市物业管理监管与服务信息

平台（线上）或直接（线下）报送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地的街

（镇）城管执法中队。街（镇）城管执法中队接到物业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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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上报的材料后，应当予以接收。对于上报材料符合要求

的，城管执法中队应及时派执法队员到现场调查处置，物业

服务企业应积极协助配合；对于上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城

管执法部门应通过管执联动系统一次性明确材料报送的具

体要求，物业服务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补充完善。城管执法部

门应及时将处置结果录入到管执联动系统中。

三、管理与执法联动工作要求

市、区城管执法部门与房管部门、街镇城管执法中队与

街镇房管机构应当加强沟通、紧密配合，及时协调解决住宅

物业管理与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通过管理与执法

联动，第一时间发现、第一时间劝阻、第一时间报告、第一

时间处置违法违规行为，提升管理执法效率。

（一）加强行业监管。各区房管部门、各街镇房管机构

应当加强监督检查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建立完善违法违规行

为应急处置制度、日常巡查制度。检查中发现问题的，应

当责令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限期整改，按照物业管理

行业信用管理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，并将检查、责令整改和

失信行为记分情况录入上海市物业管理监管与服务信息平

台。

（二）加强专业执法。各区城管执法局、街镇城管执法

中队应当充分发挥管执联动系统及城管社区工作室作用，及

时受理处置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报告和市民诉求，提升执

法服务水平。物业服务企业报告正在实施“擅自搭建建筑物

和构筑物、损坏房屋承重结构、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”等

时效性强、容易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城管执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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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接到报告后在 2小时内到现场处置。物业服务企业对业主、

使用人违法违规装修行为未予以劝阻、制止，或者未在规定

时间内报告的，城管执法部门应当依据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

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；同时将违法信息纳入市

公共信用平台，实施信用惩戒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互联。各区城管执法部门和房管部门要

积极协调、主动对接，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将相关处罚信息

及时反馈区房管部门，区房管部门应当按照物业管理行业信

用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对被行政处罚的物业服务企业予以失信

行为记分处理。

附件：1、本市住宅物业管理违法违规行为处置流程图

2、违法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行为报告单

3、损坏房屋承重结构行为报告单

4、破坏房屋外貌行为报告单

5、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（厨卫原始设计位置）

行为报告单

6、其他违法行为报告单

7、现场照片（样张）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

2020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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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本市住宅物业管理违法违规行为处置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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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违法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行为报告单

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）：

经本物业服务企业查实， 路 弄（号） 小

区 号 室（业主/使用人）在物业使用/装饰装修过程中有

下列行为：

□在 场地 方位 位置违法

搭建 材质建筑物、构筑物。数量 ，面积约 。

□在 楼 位置开挖地坪。数量 ，面积约 。

□在 楼 位置房屋内部插层增加建筑面积。

数量 ，面积约 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本物业服务企业根据《上

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六条、第五十八条、第五十九条的规

定，已书面通知其立即停止上述违规行为。因劝阻、制止无效，现报

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
（物业服务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附：1、《违规行为整改通知书》

2、违规行为的事实经过与主要证据

注：本报告单一式四份，一份送违规行为人、一份报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部门，一份报送业主委员会，一份由物业服务企业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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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损坏房屋承重结构行为报告单

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）：

经本物业服务企业查实， 路 弄（号） 小

区 号 室（业主/使用人）在物业使用/装饰装修过程中有

下列行为：

□在 方位改变 房间 等承

重构件损坏房屋承重结构。数量 。

□在 方位扩大 房间承重墙上原有门窗尺寸

损坏房屋承重结构。数量 。

□在 方位拆除 房间连接房屋与阳台的砖、

混凝土墙体损坏房屋承重结构。数量 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本物业服务企业根据《上

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六条、第五十八条、第五十九条的规

定，已书面通知其立即停止上述违规行为。因劝阻、制止无效，现报

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
（物业服务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附：1、《违规行为整改通知书》

2、违规行为的事实经过与主要证据

注：本报告单一式四份，一份送违规行为人、一份报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部门，一份报送业主委员会，一份由物业服务企业留存。



- 8 -

附件 4

破坏房屋外貌行为报告单

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）：

经本物业服务企业查实， 路 弄（号） 小

区 号 室（业主/使用人）在物业使用/装饰装修过程中有

下列行为：

□在 方位 部位 擅自改变房屋

原始设计外立面及其色调破坏房屋外貌。

□在 方位 部位擅自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、窗

破坏房屋外貌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本物业服务企业根据《上

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六条、第五十八条、第五十九条的规

定，已书面通知其立即停止上述违规行为。因劝阻、制止无效，现报

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
（物业服务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附：1、《违规行为整改通知书》

2、违规行为的事实经过与主要证据

注：本报告单一式四份，一份送违规行为人、一份报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部门，一份报送业主委员会，一份由物业服务企业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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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（厨卫原始设计位置）

行为报告单

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）：

经本物业服务企业查实， 路 弄（号） 小

区 号 室（业主/使用人）在物业使用/装饰装修过程中有

下列行为：

□ 在 方位 位置将房屋内卧室、起居室等部位

改为卫生间或厨房间，改变物业使用性质。

□ 在 方位 位置改变卫生间、厨房间的原始设

计位置，改变物业使用性质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本物业服务企业根据《上

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六条、第五十八条、第五十九条的规

定，已书面通知其立即停止上述违规行为。因劝阻、制止无效，现报

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
（物业服务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附：1、《违规行为整改通知书》

2、违规行为的事实经过与主要证据

注：本报告单一式四份，一份送违规行为人、一份报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部门，一份报送业主委员会，一份由物业服务企业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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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违规行为报告单

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）：

经本物业服务企业查实， 路 弄（号） 小

区 号 室（业主/使用人）在物业使用/装饰装修过程中有

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

（二）

上述行为违反了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本物业服务企业根据《上

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六条、第五十七条、第五十八条、第

五十九条的规定，已书面通知其立即停止上述违规行为。因劝阻、制

止无效，现报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
（物业服务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附：1、《违规行为整改通知书》

2、违规行为的事实经过与主要证据

注：本报告单一式四份，一份送违规行为人、一份报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部门，一份报送业主委员会，一份由物业服务企业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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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：现场照片（样张）

违法搭建：

要求近景、远景，多角度拍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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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坏房屋承重结构：

要求近景、远景，多角度拍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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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坏房屋外貌：

要求近景、远景，多角度拍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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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变物业使用性质（厨卫原始设计位置）：

要求近景、远景，多角度拍摄。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23日印发

（


